
松原市两级法院新闻发布工作标准（试行）

1.总则

1.1 为推进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建设，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充分发挥新闻发布在新闻

宣传和舆论引导中的积极作用，结合全市法院新闻发布

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用于指导、衡量和评价全市法院新闻发布

工作。

1.3 本标准未规定内容，适用其他相关标准化文件。

2.新闻发布管理

2.1 市法院宣教处主管全市法院新闻发布工作。

2.1.1 组织市法院新闻发布工作。

2.1.2 协调指导辖区法院新闻发布工作。

2.2 全市各级法院新闻发布部门依职责确定，负责本

院新闻发布的策划、联络、协调和组织工作。

3.新闻发布内容

3.1 法院的重大司法政策、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活

动。

3.2 法院出台的重要规范性文件。

3.3 重要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实施情况。

3.4 重要阶段性工作成果和典型工作经验。



3.5 重要改革举措和创新工作机制。

3.6 与法院有关的重大突发敏感案事件。

3.7 其他有必要向社会和公众发布的事项。

4.新闻发布类型

4.1 新闻发布分为日常新闻发布和突发事件新闻发

布。

4.2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第一时间报告市法院，由各院

新闻发言人负责发布，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阐明事实

真相及应对举措，特殊情况下由市法院新闻发言人负责

发布。

5.新闻发布形式

5.1 新闻发布包括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和书面新

闻发布三种形式。

5.2 新闻发布会包括独立新闻发布会和联合新闻发

布会。

5.3 新闻通气会召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媒体，选择性

地发布部分信息。

5.4 书面新闻发布以书面的形式提供给各媒体。

6.新闻发言人

6.1 新闻发言人负责组织实施新闻发布活动。

6.2 新闻发言人熟悉本单位全面情况，具有较高政策

理论水平，具备较强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6.3 新闻发言人的产生、变动报上级法院宣教部门登

记备案，通过媒体和网站对外公布。

7.新闻发布纪律

7.1 新闻发布有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新闻真实性原

则。

7.2 严格遵守保密相关规定，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所

发布的内容按照确定的口径统一对外发布。

8.新闻发布流程

8.1 确定选题，申报备案。

8.1.1 一般选题由主办单位根据新闻发布计划报相

关院领导批准，重大敏感选题同时报送至上级法院宣教

部门。

8.1.2 确定选题后，提前一周报上级法院宣教部门备

案，提出商请配合内容。

8.1.3 避开重要案件审理、重大政策出台以及其他可

以预见的重要敏感时间节点。

8.2 发布地点固定。

8.2.1 市法院新闻发布会地点有市委宣传部统一安

排，一般设在市环保局 14 楼新闻发布会议室，各基层法

院有固定的新闻发布会议室。

8.2.2 采用统一背景喷绘或电子屏显示蓝底白字的

“松原市某某法院新闻发布会”。



8.3 遵请媒体恰当。

8.3.1 自行邀请，或商请市法院宣教处邀请中央驻长

媒体、省级媒体、市级新闻媒体和其他主流媒体。

8.3.2 为媒体提供议程安排、发布稿、其他有关素材

(纸质稿有设媒体和电子版)及必要物品。

8.4 会场布置合理。

8.4.1 主席合安排发布人、主持人，参加答记者间的

其他相关人员，未超过 7 人从中同座位开始，左侧为上，

先宾后主，按照职务排序，主持人一般位于主席台的最

左侧。

8.4.2 媒体遵循先中央后地方，先纸质媒体后广播、

网络等媒体的顺序；电视台为方便拍摄，一般置于最后。

8.5 法院工作人员统一着装，穿制服，佩戴小法徽。

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建议有制服着制服，无制服着正装。

8.6 新闻发布会设情况发布和答记者问两个议程，各

院根据主题安排议程合理，整场新闻发布会一般未超过

40 分钟。

8.7 法院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新闻客户端等

法院自媒体配合新闻发布会主动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

息，回应社会关注。

8.8 做好会后的评估监控工作。

8.8.1 统计到会媒体和记者情况。



8.8.2 了解媒体报道和发稿情况。

8.8.3 收集整理媒体报道以后社会各界和公众的反

映。

8.8.4 做好舆情应对工作。

8.8.5 针对社会各界和公众的反映，研究提出相应的

意见和建议。

9.新闻发布保障

9.1 后勤与其他保障部门为做好新闻发布工作提供

人员、技术保障和物质支持。

9.2 全市两级法院积极配合，统一发声。

9.3 新闻发布相关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10.新闻发布考核

10.1 市法院宣教处对各院新闻发布工作的数量，传

播效果进行相关督查与考核。

10.2 考核以通报和评选优秀两种方式进行。

10.3 新闻发布工作纳入全市法院年度绩效考核工

作。


